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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  
2006年 2月 14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從內地進口冰鮮豬肉  

 
 
目的  

 
  本文件撮述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就擬議從內地進

口冰鮮豬肉進行的討論。  
 
 
背景  

 
從其他地方進口豬肉  
 
2.  現時，香港除了從內地進口活豬及冷藏豬肉外，亦從泰國、

澳洲及美國進口冰鮮及冷藏豬肉。在過去數年，每年平均進口的冰鮮

肉類約達 9 000公噸，約佔本港豬肉總食用量 3%至 4%。  
 
3.  內地取消輸港冰鮮肉類的出口配額管制及獨家代理制度後，

食物環境衞生署 (下稱 “食環署 ”)自 2002年起，一直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
聯繫，按步就班磋商各類肉類輸港的檢驗檢疫安排細則。並已於 2002
年年底開始從內地輸入冰鮮鷄。  
 
進口冰鮮豬肉的現行監管制度  
 
4.  香港現時根據國際標準和做法，對進口野味、肉類及家禽設

有一套監管制度。冰鮮豬肉的出口地必須提交以下資料，以證明有關

冰鮮豬肉的衞生標準⎯⎯  
 

(a)  出口地規管肉類衞生標準的法例；  
 
(b)  出口地動物疾病情況；  
 
(c)  有關獸醫師及檢驗檢疫人員的訓練水平、資歷及國際上的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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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農場、屠宰場及加工處理廠的設施及衞生水平；  
 
(e)  出口冰鮮豬肉的生產流程 (包括屠宰前及屠宰後的檢驗檢疫

程序細節等 )；  
 
(f)  衞生證書的簽發機構和認證內容；及  
 
(g)  獸藥殘留的監控。  

 
5.  出口國家或來源地必須通過食環署的審核程序，才能以試辦

性質向本港進口冰鮮豬肉。擬把冰鮮豬肉輸入香港的進口商，必須事

先獲食環署發出進口准許。每批抵港的冰鮮豬肉，必須附有來源地簽

發的衞生證書，保證肉類的食物衞生及適合供人食用。食環署如滿意

首 6批冰鮮豬肉的檢驗結果，便會將其後進口的冰鮮豬肉納入恆常的食
物監察制度，在進口、批發及零售層面，繼續採用抽樣方式進行檢驗。 
 
 
食物安全及環境生事務委員會的討論  

 
從內地進口冰鮮豬肉的安排  
 
6.  在 2005年 1月 11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告知委員食環
署與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 (下稱 “國家質檢總局 ”)就內地冰鮮豬
肉輸入香港進行磋商的進展。據政府當局表示，這類磋商在 2004年年
初已開始。期間，食環署曾於 2004年 5月到位於山東、四川、廣東及深
圳的 4家冰鮮豬肉加工廠及其相關的養殖場進行考察。在 2004年 6月
至 10月期間，雙方就安排細則進行磋商。 
 
7.  2004年 12月初，雙方同意應繼續進行磋商，以便盡早敲定輸
港冰鮮豬肉的檢驗檢疫及生要求。期間，國家質檢總局提供獲准向

本港供應冰鮮豬肉的加工廠名單，以便食環署進一步巡查該等處所，

核實有關該等加工廠及其相關養殖場的設施、運作、生產流程序及

生監控制度的資料。政府當局預期內地將於 2005年第一季開始向香港
供應冰鮮豬肉。  
 
8.  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3月 8日及 4月 15日會議上跟進有關進口
冰鮮豬肉安排的進展。雖然事務委員會委員對於從內地進口冰鮮豬肉

並無強烈意見，但他們對有關的檢驗及監控措施表示關注，確保內地

進口冰鮮豬肉符合香港生標準。在 2005年 3月 8日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委員要求⎯⎯   
 

(a) 政府當局應查證，內地有關當局有否向供港冰鮮豬肉的豬場
發出指引 (例如有關豬隻飼料的指引 )；及  

 
(b) 在實施進口安排後，食環署職員應獲准對內地的加工廠及養

豬場進行抽樣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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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安排委員觀察首批內地輸港冰鮮

豬肉的起卸及檢驗檢疫程序。  
 
零售層面的管制  ⎯⎯  “一牌一店 ”的建議  
 
10.  當事務委員會討論從內地進口冰鮮豬肉的擬議安排時，委員

關注零售商把解凍後的冰鮮豬肉充當新鮮豬肉售予消費者的情況。由

於這做法會引致生問題，事務委員會委員認為應先解決這問題，才

准許進口內地的冰鮮豬肉。  

 

11.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現行的發牌架構，若店鋪符合食環署就

冰鮮肉類的來源、處理、展示及儲存所發出的發牌規定或租約條件，

便可在同一店鋪內出售冰鮮肉類及新鮮豬肉。經營者必須在店舖當眼

處和雪櫃上展示清的告示，讓消費者得知其處所內有冰鮮肉類出

售。違反該等條件會導致店主被即時吊銷或撤銷牌照，或被終止食環

署街市的租約。  
 
12.  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關注消費者難以辨別經解凍的冰鮮豬肉

和新鮮豬肉，而無良販商或會把冰鮮豬肉充當新鮮豬肉出售。他們認

為應就出售新鮮肉類及冰鮮／冷藏肉類發出不同的牌照。在 2005年 1月
11日會議上，事務委員會通過由黃容根議員提出的下述議案⎯⎯   
 

“本委員會促請特區政府在輸入首批內地冰鮮豬肉前，
完成一牌一店的法例修訂，並同時盡早對現有出售泰國

冰鮮豬肉店舖實施一牌一店的修訂，以保障消費者的健

康和權益。 ” 
 

13.  事務委員會在 2005年 3月 8日及 4月 15日會議上進一步討論 “一
牌一店 ”的建議。政府當局解釋，若考慮的因素是保障消費者，則這項
考慮因素超出第 132章的範圍，因此不適宜在第 132章下推行有關建
議。政府當局會採取執法行動，杜絕任何人在零售層面把冰鮮肉類充

當新鮮肉類出售，並會研究其他保障消費者權益的措施。  
 
14.  事務委員會其後徵詢事務委員會法律顧問，可否對第 132章作
出修訂，以便執行新鮮糧食店及街市檔位有關出售新鮮及冰鮮肉類的

發牌條件。法律顧問表示， “一牌一店 ”的建議可被視為改善公眾生
的方法之一，因此這項建議應在第 132章範圍內。修訂第 132章及其附
屬法例是達致事務委員會方便執行發牌規定的其中一項方法。事務委

員會察悉，在這問題上，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所得的法律意見不一，

他們要求政府當局與事務委員會法律顧問作進一步討論，以解決分歧。 
 
15.  由於事務委員會關注當局有何管制措施，防止有人把冰鮮肉

類充當新鮮肉類出售，政府當局於 2005年 4月 15日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在
零售層面上加強監管售賣冰鮮肉類的措施。政府當局建議推行新的發

牌規定及條件／租約條款，以及實施更嚴厲的措施，禁止把冰鮮豬肉

展示作新鮮豬肉出售，以充分阻嚇無良販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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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 2005年 4月 15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雖然大部分委員不反對
擬議的管制措施，但張宇人議員對新的發牌規定和租約條件有保留，

原因是政府當局沒有充分諮詢業界。政府當局答允在實施新發牌規定

和租約條款前，向肉商解釋有關詳情。  
 
 
最新發展  

 
17.  政府當局會在 2006年 2月 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向事務委員
會簡介從內地進口冰鮮豬肉的進展及發展。  
 
 
相關文件  

 
18.  相關文件的一覽表載於附錄，方便委員參閱。委員可於立法

會網站 (網址： http://www.legco.gov.hk/chinese/index.htm)瀏覽此等文
件。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6年 2月 10日   



 
附錄  

 

相關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通過的議案／立法會質詢

 

立法會  2001年 6月 13日 周梁淑怡議員就 “非法進口肉類 ”
提出的口頭質詢  
 

 2002年 6月 5日  麥國風議員就 “零售商以低價出售
新鮮豬肉 ”提出的口頭質詢  
 
李華明議員就 “超級廣場售賣豬
肉 ”提出的書面質詢  
 

 2003年 11月 26日 黃容根議員就 “冰鮮肉類 ”提出的
口頭質詢  
 

 2004年 12月 1日 張宇人議員就 “從內口進口冰鮮豬
肉 ”提出的口頭質詢  
 

食物安全及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2005年 1月 11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立法會CB(2)566/04-05(05)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758/04-05號文件  
 

 2005年 3月 8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立法會CB(2)986/04-05(01)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229/04-05號文件  
 

 2005年 4月 15日 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  ⎯⎯– 
立 法 會 CB(2)1230/04-05(04)號 文
件  
 
法律事務部就 “一牌一店 ”提供的
文件  ⎯⎯  
立法會LS49/04-05號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CB(2)1474/04-05號文件  
 

 


